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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265.htm （国函〔１９９９〕

９号）国家计委、建设部、水利部、环保总局，重庆市、四

川省人民政府： 国家计委《关于呈送长江上游水污染整治规

划的报告》（计地区〔１９９８〕２２３０）收悉。现批复

如下： 一、原则同意《长江上游水污染整治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请国家计委会同重庆市、四川省人民政府和

环保总局、水利部、建设部等部门认真组织实施。到２０１

０年，长江上游干流四川省与重庆市交界断面和三峡库区总

体水质基本达到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Ⅱ类标准，长江干流城

市江段和主要支流水质要符合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

；规划区内城市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的化学需氧量（ＣＯＤ

）的允许排放量，重庆市和四川省分别控制在３８万吨和２

３．６万吨以内。 二、《规划》是长江上游水污染整治的重

要依据，长江上游地区的各项活动必须符合《规划》的要求

。长江上游省（市）要依据《规划》的要求，制定本地区的

具体实施规划和计划，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三、为实

现《规划》目标，要抓紧做好有关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按

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多渠道筹集资金。对于《规

划》提出的项目，要突出重点，搞好论证，按照项目的审批

程序，分期分批地列入地方、部门和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要确保列入年度计划的整治项

目资金到位。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项目管理工作的指导

和监督。 四、为改善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行机制，



可在《规划》范围涉及的城市进行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试点

，收取的费用要专款用于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不得挪作他用。具体办法由重庆市和四川省参照财政部、

国家计委、建设部、原国家环保局《关于淮河流域城市污水

处理收费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字〔１９９７〕１１

２号）和有关规定分别提出，并报财政部、国家计委、建设

部、环保总局批准后实施。 五、重庆市、四川省人民政府分

别对本辖区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负责，要在确定的期限内分

别达到《规划》所要求的水质标准。环保总局及各级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环保执法监督，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按照《规划》要求，实施重点水

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同时，在三峡工程建设和移民搬迁

工作中要认真贯彻执行原国家环保局《关于长江三峡水利枢

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复函》（环监〔１９９２〕０

５４号）提出的要求。 六、重庆市、四川省人民政府要高度

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落实整治方案，下大力气进行长

江上游水污染整治工作。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

《规划》要求，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 国务院 一九九九年一

月二十五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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